重力加速度点位校准规范
试验验证报告
（送审稿）
主要起草单位：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〇七研究所               

     参加起草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中国地震局第二监测中心                           
审查：全国力值硬度重力计量技术委员会
概述

重力点位是地球表面上提供重力加速度参考值的点。利用重力加速度校准装置在重力点位进行重力加速度校准，根据校准方式的不同，分为绝对法校准方式和比较法校准方式。

绝对法校准方式是利用重力加速度（绝对法）校准装置直接测量得到重力点位重力加速度的校准方式。直接测量重力加速度的原理目前主要包括光学干涉原理和原子干涉原理。光学干涉原理测量重力加速度是利用角锥棱镜在高真空中做自由下落或上抛运动，采用激光干涉仪测量其运动距离，同时原子钟信号同步其运动时间，最后通过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重力加速度值。原子干涉原理测量重力加速度是采用冷原子作为检验质量，利用激光操控冷原子物质波分束、反射和合束，构成冷原子干涉仪，然后测量出物质波干涉相位，从而获取重力加速度值。不论哪种测量原理，都需要溯源到SI国际单位制“米”和“秒”。

比较法校准方式是利用重力加速度（比较法）校准装置将已校准重力点位的重力加速度值传递到被校准重力点位的校准方法。
试验依据
本规范审定稿。

试验地点及环境

本次试验在宝鸡市质量技术检验检测中心完成，其环境条件均符合校准规范的环境要求，具体信息详见记录1。
试验方法

按照校准规范的校准项目、要求、步骤和校准方法，对重力点位进行了相应项目的校准。
试验对象及所用设备
本试验选择了一个重力点位进行校准，所用设备均符合校准规范规定的标准器技术指标要求，具体信息详见记录1。

试验过程记录
试验过程记录及结果详见记录1。
试验结论
以上试验包括了本规范的主要内容，试验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说服力，能够证明规范各项技术指标的科学性、可行性，同时也符合重力点位的技术要求。

绝对重力点位校准原始记录（绝对法）
客户名称：                             ；校准对象：   绝对重力点位    ；型号规格：   东经xx.xxxx°，北纬xx.xxxx°；海拔xxx m ；
联络信息：                             ；校准日期：     2024/5/23     ；接收日期：    2024/5/23  ；
校准点位环境条件：具体地点：                ；点位信息：距离 / 墙  /  m，距离 / 墙 / m；温度：（ 20.2~23.0 ）℃；湿度：（ 46.3~56.5 ）%RH；
	绝对重力校准记录（测点）

	校准起始时间
	校准次数
	校准结果
（单位：m/s2）
	校准结果的标准偏差
（单位：m/s2）
	参考高度

（单位：m）

	2024/5/23 14:04
	50
	9.79341493 
	0.00000031 
	0.745


	2024/5/23 14:14
	50
	9.79341465 
	0.00000029 
	

	2024/5/23 14:50
	50
	9.79341476 
	0.00000028 
	

	2024/5/23 15:01
	50
	9.79341471 
	0.00000028 
	

	2024/5/23 15:37
	50
	9.79341499 
	0.00000035 
	

	2024/5/23 15:48
	50
	9.79341487 
	0.00000034 
	

	2024/5/23 16:24
	50
	9.79341477 
	0.00000046 
	

	2024/5/23 16:35
	50
	9.79341520 
	0.00000029 
	

	2024/5/23 17:11
	50
	9.79341448 
	0.00000043 
	

	2024/5/23 17:21
	50
	9.79341552 
	0.00000041 
	

	2024/5/23 17:57
	50
	9.79341515 
	0.00000035 
	

	2024/5/23 18:08
	50
	9.79341513 
	0.00000026 
	

	2024/5/23 18:44
	50
	9.79341513 
	0.00000036 
	

	2024/5/23 18:54
	50
	9.79341504 
	0.00000032 
	

	2024/5/23 19:30
	50
	9.79341479 
	0.00000034 
	

	2024/5/23 19:41
	50
	9.79341520 
	0.00000017 
	

	2024/5/23 20:17
	50
	9.79341485 
	0.00000036 
	

	2024/5/23 20:28
	50
	9.79341540 
	0.00000039 
	

	2024/5/23 21:04
	50
	9.79341451 
	0.00000041 
	

	2024/5/23 21:14
	50
	9.79341558 
	0.00000043 
	

	真空腔真空度： 1.0×10-4  Pa；
	校准过程检查记录：是否正常(真空度(激光器

	标准装置:名称：重力加速度（绝对法）校准装置；测量范围：（9.77~9.83）m/s2；不确定度：U = 1.2×10–7m/s2.(k=2)；证书编号：[2012]国量标计证字第252号，有效期至：2027-08-15。
校准依据：NIM-ZY-LS-ZDZL-001重力加速度（绝对法）校准规范。
校准结果：绝对重力仪测点的重力加速度g测= 9.79341       m/s2，校准结果相对标准不确定度u测rel= 1×10-6  ，发给编号为   SPzl2024-xxxxx  的校准证书。

注：在仅考虑重力垂直梯度的情况下，竖直高度每下降1m，测量结果增加     3.0×10-6    m/s2。在相对标准不确定度2×10-7量级会受重力固体潮影响，需根据理论重力固体潮模型进行修正。



校准员：（签字）                                                                                核验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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